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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0101号建议的答复
田瑞雪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长江江滩生态湿地保护性开发力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江滩湿地作为重要的生态系统，不仅对维护生物多样性、调节洪水、净化水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还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具有深远影响。绿水湾属于洪泛平原湿地，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面积较大、岸线较长的自然保留地与生态岸线保留地，也是我市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特色资源之一。近年来，我市坚持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断加强长江江滩湿地的生态保护与合理利用，推动新时期长江江滩湿地高质量发展。

一、关于对绿水湾湿地公园进行全面总体规划的建议
2005年，江苏南京长江绿水湾省级湿地公园经省林业局批复设立，湿地公园成立之初编制了总体规划。2017年湿地公园对总体规划进行了修编并获得省林业局批复。2007年绿水湾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经住建部批复设立，2023年《南京市绿水湾城市湿地公园规划》获得省住建厅批复。2023年，市水务局组织编制了《南京市长江岸线保护详细规划（2022-2030）》，将绿水湾湿地公园划定为岸线保护区，制定相应管控措施，以系统化、科学化路径推动该段长江岸线的生态修复。

绿水湾省级湿地公园与绿水湾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在规划编制过程中，遵循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原则，与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相衔接，充分挖掘绿水湾湿地特色，将湿地公园划分为保育区和合理利用区。重要动植物栖息地、典型的江滩湿地划为保育区予以严格保护，其他区域作为合理利用区，规划用于展示湿地生态功能、生物种类和自然景观，开展科普教育、休闲、娱乐、游赏等活动，在城市化的背景下，使其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意空间、江北新区滨江客厅和人文活力新地标，促进区域保护与发展有机统一。

下一步，我局将积极指导绿水湾湿地公园属地管理部门推进湿地公园总体规划修编，精准把握法规政策，在充分查清本底资源的前提下，坚持生态系统完整性和流域整体保护的原则，科学划定功能分区，全面规划布局，将绿水湾江滩湿地打造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典范。

二、关于支持绿水湾湿地公园保护性开发的建议
我局高度重视绿水湾湿地的保护性开发，坚持严格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一是切实加强湿地公园的保护管理。江北新区组织第三方单位对绿水湾湿地公园管理范围开展巡护工作，2024年累计巡护2800余次，劝离违停车辆6000余辆、野钓人员300余人。生态环境部门制定了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监管措施，建立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联合执法机制，从源头把控项目准入，常态化开展生态空间保护区域人类活动监测，为绿水湾湿地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水务部门全面推行长江河道段格化巡查管理机制，构建起“全面覆盖、层层履职、段格到底、人员入格、责任定格”的巡查网格体系，严格执行项目审批权限，深化负面清单制度与岸线分区管控要求，坚持“确有必要、无法避让、确保安全”原则，从严从细开展涉河项目审批，切实维护长江岸线开发建设的规范性与合法性。二是科学开展湿地公园的开发利用。按照规划，绿水湾省级湿地公园合理利用区已经完成滨江风光带一期建设任务，建有闻涛广场、岸坡廊架、健身步道、水上栈道等必要旅游基础设施，以满足居民和游客的游憩需求。近期，江北新区对绿水湾省级湿地公园沿线设施设备进行提档升级。对老旧破损的木质栈道、廊架、座椅等逐步进行出新改造；在不文明下水活动高频区域安装了制式护栏，有效劝阻了不文明下水行为；在闻涛广场放置了临时公厕，解决了游客“如厕难”的问题。绿水湾通过在合理利用区开展生态休闲、旅游，普及湿地知识，展示湿地生态服务功能，打造南京沿江地区的湿地文化传播平台，探索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和谐统一的市域范例。

下一步，我局将积极协同相关部门共同指导绿水湾湿地公园属地管理部门，深入探索绿水湾保护性开发的有效路径。一是加大湿地修复力度，指导浦口区实施绿水湾长江三桥至高旺河段保护修复工程，开展地形优化调整、清淤疏浚、生态覆绿及科普宣传设施建设等，构建流域健康生态系统。二是优化涉水审批服务流程，提升审批效率与服务质量，为有关项目顺利推进提供保障，推动长江大保护与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实现“双赢”，努力将绿水湾打造成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南京段长江江滩生态湿地展示的典型代表。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我市湿地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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